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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与回应：基督教与晚清中国法权的变迁 

韩向臣（武汉大学） 

摘要：基督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便受到中国法权的规制。但是，随着基督教在华势力

的扩大，尤其是 1840 年以来，基督教对中国法权的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传

教士与传教活动极大地破坏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法权秩序，给人民带来苦难；另一方面，

传教活动以及一些新思想的传入，又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促进了中国法律

的近代化。 

关键字：传教士  法权秩序  领事裁判权  教务教案 

引言 

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由来已久，至少在唐朝，基督教1便已经传播到中国。2其后，

经过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发展，尤其是自利玛窦时期开始，西方传教士的传教

活动在中国加速展开。仅就天主教而言，到 20 世纪初（1903—1904 年），传教士人数

已达 1120 人，其中的外籍传教士占一半以上，达 576 人。而全国的天主教徒，至 1907

年已达 103.8 万人。3传教士与教徒人数的激增，不仅导致异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方

式和文化观念在中国传播开来，而且对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法权秩序产生了有力的

冲击。一方面，教务教案问题频发，大量涉教案件亟待处理；另一方面，列强强加干

涉，玩弄其所谓的“国际法”，借口教务教案等问题破坏中国主权，使中国的法权秩序遭

到破坏。面对这些冲击，晚清中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回应，且最终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

下，开始了中国艰难的近代化转型之旅。而教务教案问题，及与其相对应的晚清中国

法权的变迁，最为明确地反映了法律近代化过程中的“中西互动”。 

一、1840 年前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与规制 

今人研究基督教入华史，一般将其分为四期，即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可里温教、

                                                           
1 本文所称基督教为就广义而言，即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统称。 

2 乔飞：《从清代教案看中西法律文化冲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6 页。 

3 任杰、梁凌：《中国的宗教——从古代到当代》，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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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的天主教，以及清朝的耶稣教。1这一历史分期，大致以基督教在华的兴衰为线索，

较为直观地描述了其自身发展状况。同时，我们也可以此为轴线，考察中国政府对基

督教的法权规制。 

从文献记载来看，基督教的入华史，始于唐朝，2其时，称为景教。景教在唐朝的

发展，也是几经曲折。最初，景教在中国颇受礼遇，635 年阿罗本来华时，宰相房玄龄

甚至到西郊相迎。其后，到景教碑建立之时，“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可以说是迎来了

景教在中国的黄金时代。然而，到了唐武宗时代，在灭佛诏谕之下，作为外来宗教的

景教也受到致命打击，一蹶不振。而且，因为总体而言，景教在唐代的发展，传教士

与教徒均较少，故唐代律法对其的规制统归《唐律疏议》“化外人相犯”条，而并未有何

针对传教士与教徒的特殊规定。 

自景教在唐武宗时期受到打击，历五代、宋朝，基督教在中原地区一直踪迹不显，

而多活跃在边陲地区。到元代，基督教迎来在中国发展的第二期。蒙古人入主中原后，

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等级划分，更是使传教士的地位得到提高，基督教

（其时称为“也可里温”，意为“奉福音之人”）在中国得以快速发展，甚至连忽必烈的母

亲也加入了教会。3然而，随着元末农民起义的高涨和元朝的灭亡，被视为元朝政府“帮

凶”的教会，也一并被打击，从而又一次衰落下去，直到明朝政权稳定并实行有效统治

之后，这种状况才有所缓解。 

僧侣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对宗教采取宽容的政策，曾一度衰落的基督教遂得以

“东山再起”，并迎来了一段较长的黄金发展时期。沙勿略（未入华境，客死上川岛）、

范礼安、利玛窦相继来华，开展传教活动，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尤其是利玛窦，创

立“利玛窦规矩”，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儒家文化，允许中国教徒尊孔、祭祖，得到了政府

的支持，从而使基督教在明朝乃至清朝前期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然而，到康熙时期，

天主教在华外籍传教士之间爆发了著名的“礼仪之争”，反对“利玛窦规矩”。由于“礼仪之

争”关涉清王朝的“礼治之本”，因而，中央王朝对天主教的政策开始由支持或者宽容逐

渐转向抑制甚至禁止。至雍正时期，更是全面禁止天主教，严禁中国人入教。4天主教

甚至基督教的整体活动，都受到打压。 

总体而言，在鸦片战争之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尚在中国政府的控制

之内，并不能够对中国的法权秩序形成一种“冲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唐至清中期）

被中国政府划归“化外人”一系，统一行使管辖权。《唐律疏议》“化外人相犯”条虽规定

                                                           
1 陈垣：《基督教入华史》，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 1 册），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93 页。 

2 当然，也有一些更早的基督教入华传说。参见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 页。 

3 赵树好：《晚晴教案与社会变迁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6 页。 

4 赵树好：《晚晴教案与社会变迁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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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相犯”者，依其“本俗法”，但这只是指明了法律的适用，类似于当今中国《涉外法

律关系适用法》之规定，法官的任命权和裁判权，仍牢牢的掌握在唐政府手中，而这

种规定，也被视为一种自愿作出的“单方面的特惠条例”；“异类相犯”者，则依唐朝律法。

宋朝，承袭唐朝之规定，但在“同类相犯”方面，允许外人有自审之权，但对这种自审权

做出了限制。1当然，也有官员对此提出了质疑，如汪大猷认为，“苟在吾境，当用吾

法”，2已经有了明显的“属地管辖权”思想。至元代，虽在某些方面由外人担任法官，但

元政府仍被保留了对外人罪犯的逮捕审判之权，并没有放弃对涉外案件的司法主权。3

到明清时期，中国政府一改过去的传统，规定“化外人相犯”者，统一按照中国律法处断。

尤其时到清朝，传教士的活动在广东沿海日益频繁，而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也导致

对传教活动的管控日趋严厉。道光年间，清政府改定《大清律例》，将禁止天主教的

条文入律，规定：在内地传习天主教的西洋人，“为首者，拟绞立决”；其传教煽惑者，

“拟绞监候”；并禁止西洋人在中国内地置买产业。4传教士和教徒的活动，终于正式得

到中国律法的特殊规制。 

在这一时期，由于“没有外国军事力量或国际条约的支持”，5传教士和教徒的活动

仍在中国政府的法权秩序之内，其对中国的法权秩序谈不上“冲击”。但是，随着传教士

和教徒活动的日益增多，我们也可以看到，到清朝中叶，律法已经由对其的一般规制

变为特殊规制。 

二、基督教对中国法权秩序的冲击 

以鸦片战争为分界点，基督教的传教问题，或者说教务教案问题，终于成为影响

中国法权秩序的重要外生变量。 

（一）“城下之盟”与传教条款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列强开始争相入侵中国，清帝国的国家主权一步步丧失，

最终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对中国法权秩序的破坏，贯穿始终。

而伴随战争而来的大规模传教活动，对中国法权秩序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的签订，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虽

未直接规定传教条款与教务问题，但是，其实际内容却是冲击了清王朝的禁教政策：

“一、自今以后，答应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

                                                           
1 吴孟雪：《略论古代中国对涉外司法权的认识和运用》，载《求索》1988 年第 1 期，第 131 页。 

2 《宋史·汪大猷传》。 

3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 2 册），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87 页。 

4 《大清律例》，张荣铮等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2 页。 

5 [美]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 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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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1《南京条约》的规定，使得包括

基督徒在内的英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畅通无阻，从而使清王朝的禁教政策在通商口岸

无法顺利施行。同时，《虎门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英人华民交涉词讼一款”实际

上承认了英国的领事裁判权，英国传教士基本上得以脱离清王朝的控制。而片面最惠

国待遇的规定，更是使其后的其他列强“利益均沾”，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如此一

来，已被禁止几十年的传教活动终于再一次活跃起来，教务教案从此成为近代中国政

府必须慎重对待的涉外问题。 

首次对传教作出规定的近代不平等条约是中美《望厦条约》：“合众国民人在五港

口······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2传教士借此取得了在通商口岸建立教

堂的权利。随后，中法《黄埔条约》进一步规定了中国地方官对传教场所的保护义务，

即若有中国人毁坏“礼拜堂”，“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3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英、法、美、俄等国与中国签订《天津条约》。由于

在这次谈判过程中，有众多传教士的参与，传教问题遂得到重视。在这个背景下，热

衷传教的法国迫使中国签订中法《天津条约》，规定“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进入内

地传教的人，地方官必须“厚待保护”。4通过这一规定，传教活动遂得以通行全国。随

后，中法《北京条约》又进一步规定，“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5这一规定成为

清王朝对待基督教政策的转折点，标志着清王朝禁教政策的结束，而开始推行一种自

由宽容的政策。6至此，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获得了在近代中国的自主与自由。 

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作为一种“城下之盟”，使清王朝不得不答应列强的不平等

要求。基督教问题作为不平等条约中的重要内容，在欧美诸国的武力胁迫下，成为中

国法权秩序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不同于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对于基督教的绝对控制，

鸦片战争之后的传教活动，通过历次不平等条约，一步步摆脱清王朝的法权规制，并

进而冲击了中国的法权秩序，成为近代中国主权丧失的重要因素。 

（二）法权、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 

伴随战争而来的，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破坏，这可以体现在许多方面：领土上，

清政府被迫割地，导致大片领土丧失；财政上，大量的赔款更是加重了财政负担与人

民的负担；法权上，则是立法权的受限、司法主权的丧失等。这里，有必要简单分析

                                                           
1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32 页。 

2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54 页。 

3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62 页。 

4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07 页。 

5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47 页。 

6 乔飞：《从清代教案看中西法律文化冲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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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法权、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这一组概念。 

法权，这一概念在中国的用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最初，其偶尔被用来之称“治外

法权”；其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则特指“资产阶级法权”，后来被证实为一种误译；1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法权概念才被“正名”，并有一系列研究成果面世。2然而，虽是如

此，关于法权的概念内涵仍然众说纷纭，未能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有学者将法权界定

为“法定之权”，包括法定权利和法定权力；3还有学者将法权界定为法律的权威、法律

主权以及法律权利等，不一而足。4综观这些概念界定，其实有一个共同之处，即离不

开法律的权威与秩序。笔者在这里并不力求寻找一个极为精确的定义，而是取其大观，

以法律的权威与秩序来界定法权的核心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本文的讨论。 

治外法权，是国家之间，基于国际法或者国际惯例，在不损害本国主权的情况下，

给予他国元首、外交官、领事等以法律上的优待；领事裁判权是指，一国的领事对身

处他国的本国公民行使司法管辖权。5前者一般是在国际法范围内的平等关系，而后者

则多为不平等条约关系的体现。在中国近代史上，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无论是在正

式文件上还是在民间传播上，都经常发生混用。这一方面有近代中国公民国际法知识

欠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不乏英美列强故意混淆视听，以治外法权之名取代领事裁判

权之实。6 

因此，法权、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有不同的概念内涵，我们在对中国近代法律

变迁的研究过程中，应当注意区分其不同之处，在概念的使用上，尽量确立一个大致

统一的标准，也唯有如此，才有展开讨论与对话的可能。 

（三）传教条款与教务教案的法权冲击 

晚清中国法权的变迁，可以说是随着西方诸国对中国的冲击而因应变化的。传教

                                                           
1 陈忠诚、邵爱红：《“法权”还是“权利”之争——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载《法学》1999 年第 6 期，

第 25 页。 

2 例如，童之伟：《法权与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张仁善：《近代中国的主权、法权与社会》，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姚凡：《上海租界与租界法权》，上海三联书店 2016 年版；以及不少论文，等等。 

3 童之伟：《以“法权”为中心系统解释法现象的构想》，载《现代法学》2000 年第 2 期，第 25 页。 

4 段凡：《从法权概念到法权逻辑——中国法权研究评析与展望》，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3 期，第 71 页。 

5 赵晓耕：《试析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5 期，第 70

页。 

6 高汉成：《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及其他——基于语义学视角的历史分析》，载《政法论坛》2017 年第 5

期，第 113~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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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商品输入以及战争和不平等条约等，构成了近代史上列强在中国的主要活动。1

而传教条款与教务教案问题，则贯穿晚清中国法权变迁的始终。基督教对中国法权秩

序的冲击，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看，即民间层面和国家层面。 

1.基督教对民间法权秩序的冲击 

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首当其冲的便是神权观念上的碰撞。基督教作为典型的一

神教，信奉上帝为唯一真神；而传统的中国民间社会，则是典型的多神崇拜——宗族

之中有祖先崇拜，祈雨之时有雨神崇拜，出海之人信奉妈祖，习文之士信奉文曲，更

别提佛教与道教，本身就是多神教。2如此一来，基督教所要求的唯一信仰便与中国传

统社会中的多重信仰发生了冲突。而传教士在传教活动中，若想使他人皈依基督教，

便必须直面这一冲突，并在这种冲突中取得“胜利”，才能产生传教的效果。对于人民来

说，观念的转变可能比器物、形式的改变更为困难。传教士对于中国民众信仰的强行

干涉，终归是对当时的社会秩序产生了不良影响，并产生了一系列教案。例如，1864

年平山县水碾村教案中，天主教徒在分得寺庙财产之后，以古佛等“无甚功德，不能与

天主相比”为由，将古佛的佛心挖去，卖钱花用，并由此引发佛教信仰者与天主教徒的

冲突；31881 年坑原乡教案中，平民李光华病故，天主教徒李光照作为其弟，欲请教士

念经，而其族人则欲请和尚超度，两相不和，发生争执，乃至群殴；4等等。这些教案

的发生，都是神权观念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 

其次，近代基督教所倡导的婚姻自由与一夫一妻制度，极大地冲击了传统中国社

会的婚姻习惯。在中国古人看来，男女婚姻并非男女双方个人的事情，而是涉及两个

宗族的重大事项，即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

后世”5，其结婚的程序更是复杂，要经过“三书六礼”，“三书”即聘书、礼书和迎书；“六

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在中世纪，基督教教徒的婚姻也较为复

杂，但经过近代以来的改革，男女双方的婚事则主要强调男女双方的“意思自治”。与此

同时，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与基督教要求的“一夫一妻制”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传教士若想让中国教徒信奉这些观念并得到其族人的认可，殊非易事。例如，福

                                                           
1 当然，客观而言，西人的部分活动也对中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兴办学校、设立医院、传播近代文明

等。但这些活动，放在整个历史的环境中而言，其对中国的助益，仍抵不过其他活动的负面效应。 

2 佛教承认如来佛、弥勒佛、观音菩萨等众多神灵的存在；道教中则有“三清”“四御”等。在佛教与道教中，

虽然也有关于最高神的争执，但是仍肯定其他神灵的存在。 

3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 1 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4 年版，

第 438 页。 

4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 4 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6 年版，

第 1219 页。 

5 《礼记·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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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福安霞浦贞女教案中，邓·彼得罗尼耶贞女在 12 岁时被许配给他人，而在她 18 岁时，

意欲许身上帝，遂反抗婚事，历经七个月的苦难，终得解脱；11856 年西林教案中，马

赖在广西传教时，要求教徒及教徒子女必须以教徒为婚配对象，由此引发与当地风俗

习惯的冲突，进而发生西林教案。2 

再者，基督教所要求的“上帝的一切子民平等”还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

等级秩序。自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三纲”3思想以来，这一思想便成为中国传

统社会的正统观念，为历代君王、士人所倡导，就民间社会来说，“父为子纲、夫为妻

纲”是不容挑战的。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宗族的

统治，家长权，包括父权、夫权，在家族之中拥有极大地权威。然而，基督教倡导“在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教徒对平等的要求，反映到宗族之中，便打破了原有的宗法等级

秩序。例如，1873 年河间府宁津县教案中，妻子过门后常去教堂诵经，而夫家并无信

教历史，夫家以诵经耽误农活为由，阻止其信教，而母家则以夫家虐待其女为由告案。
4这种提倡平权的理念，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来说，是一种基础观念上的革命，关系甚大。 

总之，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存在极大差异的基督教思想，对民间法权

秩序的冲击，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其内在思想，还是其外在形式，都对民间法权秩序

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有消极的一面，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其积极的一面。 

2.基督教对国家法权秩序的冲击 

就国家层面而言，基督教对国家法权秩序的影响也不容小觑，甚至可以说是结构

性的，涉及立法、司法和行政，并进而对皇权秩序形成冲击。 

首先，在立法方面，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对传教活动的立法完全取决于中央决

策；而在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对传教活动和基督教徒的立法规制，便受到了很大的

限制，立法权遭到破坏。一方面，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迫使清王朝不得不按照条约的

规定行事，使得传教士和教徒在国内的法律权限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教务教案的频

发与传教士的干涉，也使得清王朝的立法权无法自由行使，如删除《大清律例》中的

禁教条款等。 

其次，随着传教士活动范围的扩大与教务教案的不断增加，清王朝的行政权尤其

是地方官的行政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方面，传教士“分享”了地方官的部分行政管理

权。民众一旦皈依基督教，便要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教士的管辖，甚至清王朝的某些法

                                                           
1 [法] 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耿昇、郑德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4 页。 

2 戚其章、王如绘：《晚清教案纪事》，东方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9 页。 

3 《春秋繁露·基义》。 

4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 3 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5 年版，

第 3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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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也明确赋予教士这种管辖权。1另一方面，对教务教案的处理，成为清王朝考核或者

惩罚地方官的重要依据，有不少地方官因为在教案处理过程中表现出色而得到嘉奖，

更有不少地方官因为对教案处理的不当而受到处罚，2据统计，晚清时期，因教案问题

而受到处罚的地方官多达 211 人，且涉及级别多、波及地域广。3除此之外，甚至还出

现过教民殴打地方官的教案。例如，在 1878 年呼兰教案中，作为朝廷命官的惠安，在

寓所之中被传教士讷依带领教徒殴打，导致惠安悲愤交加，情绪不稳，并最终因精神

恍惚失足落水而死。4毕竟，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宗教信仰

的观念的宣传，而是掺杂有大量的政治等其他因素在内，其对清政府行政权的冲击，

也就可以理解了。 

最后，基督教对中国近代司法权的影响，可能是最为显著的。一方面，领事裁判

权、会审权、观审权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中国司法权的独立性，司法主权受到破坏。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内已有不少，此不赘述。另一方面，传教士的“教堂庇护权”以及

对教民的庇护权，使得地方官员在处理司法案件时，难以“持平办理”，甚至违背中央命

令，偏袒教士与教民。例如，1884 年曹县教案中，传教士安治泰包庇曹县犯罪教民，

公然对抗中国司法，而地方官也束手无策。5 

总体而言，教务教案对中国法权秩序的冲击，有其积极的一面，如传播新思想、

提倡较为健康的生方式等；但主要是消极的，即传教活动或者教务教案严重冲击了中

国的国家主权和社会秩序，给国家和民众带来了不少的苦难。 

三、晚清中国对基督教的法权回应 

面对基督教传教士和教务教案对中国法权秩序的冲击，晚清中国政府和民众并非

只是消极的承受，而是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可以说，中国对自身法权的维护，是贯穿

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具体而言，晚清中国对基督教的法权回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修法定律 

在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意识到传教活动已经对国内的政

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教务教案问题的不断产生也提醒清政府必须制定

法律来对其加以规制。天津教案发生后，通过订立章程来限制传教特权，成为清政府

                                                           
1 乔飞：《从清代教案看中西法律文化冲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28~430 页。 

2 邓常春：《督促与应对：晚清教务教案中中央政府与地方官的互动》，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2005 年第 12 期，第 335 页。 

3 赵树好：《晚晴教案与社会变迁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00 页。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末教案》（第 2 册），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232 页。 

5 廉立之、王守中编：《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 1980 年版，第 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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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认知。1在这种背景下，恭亲王奕䜣等认为详细的传教章程必不可少，遂公同拟

定《传教章程八款》。《传教章程八款》的主要内容如下：（1）禁止在教堂设立育婴

堂；（2）禁止中国妇女进入教堂，禁止外国女修士在中国传教；（3）传教士应受地

方官管辖，教民与平民地位平等；（4）若发生命案，中外之人各依本国律法裁断，且

就案定罪，而不另牵赔偿；（5）传教士赴内地传教时应按要求到指定省份进行，不可

逾越；（6）教民入教，应先查明身份，并报地方官备案；（7）在地方事务中，传教

士应当遵守中国体制；（8）禁止传教士任意查还教堂。2从章程的规定中我们可以看

出，该章程直面传教问题，对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进行了较大的限制，若是能够实行，

则可以为教务教案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的指导，维护清王朝的法权秩序。 

然而，清政府的这一努力并未取得多大成效。《传教章程八款》拟定之后，发交

各国商办，但是无论是清政府内部，还是欧美诸国，对此意见并不统一，也未能达成

共识。陈钦、丁宝桢、曾国藩等朝廷重臣多是极力赞扬，甚至认为该章程“所谓一纸书

胜于十万师者”。3然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官员却对此持怀疑态度。李鸿章认为，

该章程“百呼恐无一应”，但“经此一番陈说，当稍有戒心，教士教民之气焰，亦可渐减”。
4同时，部分地方官也对此不以为意，他们处于教务教案问题处理的第一线，更希望中

央能够出台一些预防弊害的规则，从而减轻自己的压力。此外，欧美诸国无一对此章

程表示认同和接受，尤其是法国，甚至对《传教章程八款》逐一进行辩驳。5 

当然，这并不是说《传教章程八款》并未取得任何积极效果，至少，这也是清政

府为应对传教问题而进行的正式表态，同时，该章程对内也有引导作用。在这之后，

薛福成提出的《酌拟教堂禁约十条》，御史陈其璋拟议的“教案章程”十条，都是对《传

教章程八款》进行的变通。6 

（二）条约交涉 

                                                           
1 李育民：《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179 页。 

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 3 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5 年版，

第 4~6 页。 

3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 3 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5 年版，

第 26 页。 

4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 3 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5 年版，

第 22 页。 

5 董丛林：《天津教案后<传教章程八条>的筹议与夭折》，载《社会科学辑刊》2016 年第 5 期，第 129~131

页。 

6 董丛林：《天津教案后<传教章程八条>的筹议与夭折》，载《社会科学辑刊》2016 年第 5 期，第 131~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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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在面对基督教的法权冲击之时，除了对国内法进行制定、补充、修改外，

还努力促成对不平等条约的修改或在签订不平等条约时尽力减少传教特权。 

《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将其视为“万年和约”，认为条约不必且不能修改，并

拒绝了列强的修约要求。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认识到不平等条约问题的严重

性，始萌生修约意识，同时随着《万国公法》等国际法律著作和文献的传入，官员的

国际法意识不断增强，遂主动与列强沟通，希望改变部分不平等条约。1869 年中英

《新定条约》的签订，是清政府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第一次修约，通过此次修约，

清政府取得了一定的修约成果。1随后，清政府将修约的目光扫向对国家法权影响颇大

的领事裁判权和传教特权等事项。 

例如，在限制领事裁判权方面，1880 年与巴西的订约、1899 年中日《通商条约》

等，均有对限制领事裁判权的尝试，虽成果不显，但仍为以后修约奠定了基础。1902

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 12 款规定待清政府的法律及诉讼程序改善完备，“英

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2这一规定虽有些遥不可及，但毕竟是国际条约中的正式承诺，

对中国废除领事裁判权来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然而，这一时期，清政府虽与诸多国

家在订约或者修约时规定了对领事裁判权的限制条款，甚至有“商人不得充当领事”或中

国有权“驱逐不轨领事”这样的实质性规定，但是，列强基本不予理睬，无视中国的要求，

只有一些小国如巴西、墨西哥等对中国的要求稍加尊重。3如此一来，清政府限制或废

除领事裁判权的努力，也就很难说得上有多大现实中的意义。 

而在限制传教特权方面，初始之时，清政府仅是在条约之外通过其他方式对传教

活动予以限制，但是，随着教务教案问题日益严重，且国际法意识的不断提高，清政

府也在国际条约方面作了尝试。1869 年中奥签订的《通商条约》，成为第一个未给予

传教士特权的条约。4该条约在谈判之时，也有关于传教条款的争论，但是，由于清政

府的坚持，传教条款最终被删除。这一订约过程中取得的成果，极大地鼓舞了清政府，

其后，清政府在订约谈判过程中，均较为注重对条约特权的删除或限制。1903 年，中

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第 14 款规定，禁止向教民“抽取”酬神赛会等费用，并规定教

士不得干预中国官员对中国民众的治理，且明确指出不论入教与否，中国民众均应遵

守中国律例。5这就削弱了传教士和教民的特权。同年，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承诺，不

准教士干预“中国教民讼事”。6清政府在这些条约方面的努力，对传教特权做出了明确

                                                           
1 李育民：《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128 页。 

2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2 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09 页。 

3 李育民：《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150 页。 

4 李育民：《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170 页。 

5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2 册），中华书局 1957 年版，第 187~189 页。 

6 顾维钧：《外人在华之地位》，外交部图书处 1925 年版，第 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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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部分地实现了”限制传教活动的目标。1 

中国对基督教的法权回应，除了上述修法定律与条约交涉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

努力，如民间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传教活动，使部

分传教士和教民在中国的行事不再那么“嚣张跋扈”。同时，清政府在认识到传教的危害

性之后，也注重对传教活动的政策引导。正如伍廷芳所说：“昔年与之订立条约，许以

遍地传教，不许以内地通商，殊为失策。实则通商利多害少，传教则不然。”2由此可见，

清政府已经对传教的危害有了清醒的认识。其后的政策制定，也很明显带有引导、限

制传教活动的倾向。3 

晚清中国虽然对废除传教士和教徒的在华特权、维护自身的法权秩序进行了诸多

努力，但是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效。4真正有效的废约运动和法权维护，要到五四运动

以后才大规模展开，而直到新中国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为止，才算是彻底完成了

这方面的任务。 

四、余论：近代中国法权转型的一个争论 

1840 年以后，中国近代法权的转型，可以说是一场宏大的变革，其诱因是多方面

的，非一言两语可以说清。基督教或者说传教活动对中国法权秩序的冲击，作为中国

法权外生因素中的一种，对中国法的近代化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曾经有一段时期，学

界关于中国法权的转型，众说纷纭，归结起来，主要是内生因素起决定作用还是外生

因素起决定作用。只是，在某些时候，这一争论，已经不仅仅是学术性的探讨，更涉

及民族情感问题。因为，倘若我们承认是外生因素决定了中国法律的近代化，那么我

们便要承认，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在给中国带来苦难的同时，也带来了近

代化。这样的结论，为我们所不愿承认，甚至会给那些“殖民论者”提供口实。 

其实，我们大可放下这些争论，事物的发展变化，本就不是由某一单一因素决定

的。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说，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外因是事物变化的重要

条件，事物的变化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论上虽是如此，但在多因一果的情况

下，仅凭经验的判断，确实很难识别出究竟哪个因素起了决定作用。尤其是当我们论

及中国近代法权转型这样大的一个话题的时候，经验事实就更会让人眼花缭乱。一方

面，列强给近代中国带来的苦难与屈辱是毋庸置疑的，史书所载，汗牛充栋，此不赘

述。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列强或者基督教文明的入侵，客观上也给中国带来

                                                           
1 [美] 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项立玲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3 页。 

2 伍廷芳：《奏请变通成法折》（1898 年 2 月 10 日），载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中华书

局 1993 年版，第 47~48 页。 

3 李育民：《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169~179 页。 

4 李育民：《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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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思想、文化和制度，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

机遇。梁漱溟曾说：“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

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轮船、火车······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

来。”1这话虽有些武断，毕竟中国明清时期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而中国传统文明已经

进入总结阶段，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们也提出了超越传统君权社会的思想，因此，也就

很难说中国会向何处去。但是，梁漱溟先生的上述假设，仍反映出了西方文明对中华

文明的积极的一面。中华文明自诞生以来，便是一种“兼容并包”的文明，在数千名的发

展历程中，其之所以长盛不衰，正在于不断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来发展壮大自

身。中国近代法权的转型和法律的发展，亦是如此。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一代一代

的思想者、立法者等有识之士，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反省自身，由救亡而启蒙，由

启蒙而进步，在维护国家法权秩序的过程中，积极促成法权的转型，终于使中国法律

开启了近代化之路。 

 

 

 

 

 

 

  

                                                           
1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年版，第 67 页。 


